附件5

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电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方案

一、业务范围

主要负责消费电子领域相关标准化工作，重点开展基础通用、共性技术、关键器件与模组、产品与系统、场景化应用等标准制订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开展消费电子标准体系建设。研究提出消费电子标准体系构成、标准布局建议和重点研制方向，体系化推进消费电子领域标准化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开展消费电子标准制修订。围绕基础通用、共性技术、关键器件与模组、产品与系统、场景化应用等重点方向，组织开展消费电子行业标准的立项申报、技术协调、复审和维护工作，承担所属领域标准技术审查及相关标准解释工作。

（三）推动消费电子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。紧密围绕消费电子产业规划与重点方向，推动关键共性技术标准化成果的快速转化与落地应用，开展行业标准应用推广、实施情况评估，以标准引领技术发展、促进技术生态建设。

（四）开展国际标准化研究与交流。组织有关标准化组织开展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比对分析，跟踪、研究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和工作动态。组织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化活动，促进国内外标准协调衔接。
二、标准体系

消费电子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通用、共性技术、关键器件及模组、产品与系统、场景化应用等五个部分，框架如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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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 消费电子标准体系框架

其中，基础通用标准包括定义与术语、用户体验、环保与可持续、产品评价方法等标准，为其他各类标准提供统一遵循；共性技术标准包括消费电子产品研发、生产等环节共性技术，如硬件接口技术、音视频技术、数据处理与分析、电源管理技术、连接技术等；关键器件与模组标准主要包括产品处理器（控制器）、人机交互组件、显示与控制组件、音视频组件、电源管理组件、图像处理组件、连接组件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核心器件与模组，推动上游零部件标准化、模块化、高端化；产品与系统标准包括消费电子整机产品及系统级产品，覆盖传统优势产品和新兴终端，包括可穿戴电子产品与系统、视听电子产品与系统、个人计算产品与系统、服务类新型终端与系统等标准；场景化应用标准包括消费电子在医疗健康、数字教育、运动健身、生产办公等场景下的集成应用和特性要求，以及针对老人、儿童等特殊用户群体的电子产品及场景应用标准，推动消费电子从单品走向场景集成应用。
三、人员构成

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电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拟由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。其中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拟邀请相关专家、研究机构和协会等专家担任；委员拟邀请消费电子领域相关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产业和技术专家担任。秘书处承担单位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承担，承担单位将为秘书处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和经费配套保障。

四、成立后工作计划

（一）开展消费电子标准体系建设。联合消费电子领域产学研用单位，系统梳理国内外消费电子领域标准现状、技术趋势及存在的短板问题，形成消费电子标准体系建设思路。结合消费电子高端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发展趋势，提出并完善覆盖基础通用、共性技术、关键器件与模组、终端产品与系统等的标准体系框架，开展标准化路线图系统性研究，分阶段制定标准化重点任务清单。

（二）推进重点标准研制。重点推进多媒体数字接口、高动态范围、三维声等标准的迭代完善，推动标准在终端产品中的规模化应用，制定高品质产品和民生关切重点标准。聚焦产品提升升级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，制定视听友好、适老宜小、可穿戴电子等重点标准，提升消费电子产品的用户体验与普惠服务水平。
（三）强化标准贯标实施。与消费电子产业联盟、重点行业协会、龙头企业等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，组织多层次培训宣贯活动，建立常态化联动贯标机制，编制标准解读配套材料，提高企业对标准的认知和应用能力。推动在以旧换新补贴、政府采购、质量监督抽查等工作中，提供标准依据。

（四）推进国际标准化工作。组织国内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，在消费电子细分领域积极提出国际标准提案，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，推动国际标准化合作，建立消费电子领域国际标准化专家库，形成可持续的国际标准化人才队伍。



